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培养学生协议书

（2026年1月起使用）
甲方：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姓    名：                   （接收联合培养学生导师）
联系电话：                    E-mail:                             
乙方：                      （联合培养学生学籍所在单位） 
姓名：                     （联合培养学生学籍所在单位导师）
联系电话：                    E-mail:                            
丙方：
姓名：                     （联合培养学生)  身份证号：                           
性别：          民族：          年级和培养层次：       级         （硕士/博士）  
籍贯：               联系电话：                       E-mail:                     
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就联合培养学生事宜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1. 自     _年   月  _日至      _年   _月  _日期间，丙方经乙方同意来甲方研究组进行实验研究及论文工作，实验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
2. 甲方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并对丙方进行科研工作指导和安全教育。
3. 乙方负责丙方学籍管理、档案管理、医疗保险、论文答辩、学位授予和毕业派遣等工作。 

4. 丙方在甲方学习工作期间患病产生的医疗费用按照乙方缴纳的医疗保险规定承担，超出医保报销范围的由丙方自行负责。丙方需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时间需涵盖此协议期间及丙方来连、离连路途期间，如发生意外，按照保险公司约定赔付。

5. 丙方在甲方实习工作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甲方所在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管理；作息时间与甲方单位研究生规定相同，享受国家法定的休息日和节假日；丙方同意遵守甲方的保密规定，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甲方科研所涉及的资料或其他知识产权相关内容；丙方若在实验工作中由于个人原因造成实验设备等公共财产的损坏，应当进行赔偿；情节严重的，甲方将通知乙方并对丙方作出相应处罚。
6. 丙方完成实习工作后，应将全部记载有原始实验记录的资料及其载体交给甲方，并按照规定办理离校手续后方能离校。丙方以在甲方研究组联合培养期间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为主要内容发表的文章、申请的专利和其它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原则上归属于甲方，作者署名顺序由甲方、乙方及丙方另行商定。
7. 丙方在甲方实习工作期间，享受的津贴额度及组成如下：

	津贴项目
	标准
	负责人签字
	备注

	乙方（学籍所在高校）提供各类资助费用
	        元/月
	乙方导师签字：

       
	含教育部发放的“国家助学金”

	甲方提供生活补贴
	        元/月
	甲方导师签字：

       
	


甲乙丙三方认真执行本协议的有关条款，若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8. 如丙方因各种原因未能进入甲方研究组联合培养，或因患病等原因不能在甲方研究组继续学习工作，经甲方及乙方学籍所在单位导师同意后，该协议书终止。如因甲方科研计划调整等原因，致使实习协议不能履行，甲方通知乙方及乙方学籍所在单位导师后，该协议书终止。
9. 其他事项：
1) 丙方联培协议期内详细住宿地址：                                                        
2)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另行作出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本协议书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丙方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学校或学院盖章）：          丙方（签字）：

导师（签字）：                                      导师（签字）：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